
 

勞動部補助勞工及工會(含代理人)出席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會

議交通費申請書 

裁決案件 

案號 
    年勞裁字第       號 

申 請 人 資 料 

申請人姓名/名稱  

身分別 □勞工□工會(代表人)□勞工或工會之代理人 

身分證號/統一編號  

住居所/會址  

電話  

匯款資料(金融機構

帳戶資料) 
 

申請金額合計               元 

檢附 

文件 

□ 1.切結書(附件二) 

□ 2.交通費支出清單(附件三) 

□ 3.交通費支出之證明文件(附件四) 

□ 4.工會代表人向工會請領交通費款項之收據影本(申請人為工會時檢

附) 

□ 5.身分證影本或工會登記證書影本 

□ 6.代理人於裁決程序中之委任狀影本(申請人為代理人時檢附) 

□ 7.存摺影本 

申請人（簽章或用印）： 

代表人（簽章）(申請人為工會時填具)： 

備註 

1.依據「勞動部補助勞工及工會出席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會議交通費實施

要點」規定，申請人申請補助者，至遲應於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

之裁決決定書或和解書送達後三十日內，以書面向本部提出申請。 

2.申請人請分別填具本申請書並檢附文件向本部申請補助。 

3.申請人為工會時，存摺影本請提供工會之存摺影本。 

附件一
 
第五點附件一(修正後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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